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之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晶电子”、“上市公司”或“公司”）

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收到贵所下发的《关于对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

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 41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东晶电子本次重组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问询函》中涉及独立财务顾问发表

意见的事项答复如下，请贵所予以审核。 

如无特殊说明，本核查意见中所采用的释义与《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换股吸收合并英雄互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

稿）》一致。 

 

 

 

 

 

 

 

 

 

 

 

  



2、根据《预案（修订稿）》，为推进本次交易，蓝海投控已向迪诺投资支付

1亿元保证金，并约定了迪诺投资罚没保证金的情形、双倍返还保证金的情形以

及正常退还保证金的情形。请说明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后该保证金的归属，是否存

在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合作协议》中对保证金的约定 

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蓝海投控与英雄互娱的控股股东迪诺投资于 2019 年 5

月 12 日签署的《合作协议》中关于保证金的约定如下： 

1、迪诺投资罚没保证金的情形 

《合作协议》第 1.2 款约定了迪诺投资罚没保证金的情形如下： 

“本协议双方在此确认及同意，一旦发生以下事件之一，则构成蓝海投控在

本协议项下的根本性违约，保证金归迪诺投资所有且迪诺投资无需向蓝海投控归

还，迪诺投资有权单方决定终止本协议的履行，该等触发事件包括： 

1.2.1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未获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1.2.2 在本次交易草案公告之前，除东晶电子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公开披

露的债务、或有负债外，蓝海投控促使东晶电子新增非经营性债务及或有负债； 

1.2.3 东晶电子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且导致东晶电子不符合再融资、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产重组实质条件的情形或者被立案调查。” 

2、迪诺投资双倍返还保证金的情形 

《合作协议》第 1.3 款约定了迪诺投资双倍返还保证金的情形如下： 

“本协议双方在此确认及同意，一旦发生以下事件之一，则构成迪诺投资在

本协议项下的根本性违约，蓝海投控有权单方决定终止本协议的履行，同时迪诺

投资应向蓝海投控返还双倍保证金(即人民币 20,000 万元)，该等触发事件包括： 

1.3.1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未获英雄互娱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1.3.2 标的公司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且导致标的公司不符合重大资产重

组实质条件的情形或者被立案调查。” 

3、迪诺投资正常退还保证金的情形 

《合作协议》第 1.4 款约定了迪诺投资正常退还保证金的情形如下： 

“迪诺投资同意在：（1）本次交易实施报告书公告；（2）监管机构否决本交



易；或者（3）《合作协议》9.5 条约定的协议自动终止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向蓝海

投控退还人民币 10,000 万元及孽息。” 

其中《合作协议》9.5 条约定的自动终止情形为：“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

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生效，如果在本协议签署后的六(6)个月或双方一致同意

的其他期间内仍无法达成并签署正式交易协议，前述期限届满后本协议自动终

止。” 

（二）是否存在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根据蓝海投控 2019 年 6 月 10 日出具的《承诺函》，“本企业向迪诺投资支付

的 1.00 亿元保证金是本企业合法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直接或

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未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不存在侵占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 

（三）重组终止后该保证金的归属 

关于“本次重组终止后该保证金的归属及是否存在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事宜，上市公司书面征询了《合作协议》双方当事人蓝海投控和迪诺投资，双方

书面回复如下： 

1、蓝海投控的书面回复 

“（1）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后保证金归属 

根据《合作协议》第 9.5 款的约定，《合作协议》已自动终止；则根据《合

作协议》第 1.4 款的约定，迪诺投资应在《合作协议》自动终止后的 15 个工作

日内向本企业退还保证金人民币 1.00 亿元及孽息，退还后的保证金及孽息归属

于本企业所有。 

（2）是否存在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企业向迪诺投资支付的 1.00 亿元保证金是本企业合法自筹资金，资金来

源合法合规，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未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不存在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 

因此，本企业支付保证金的资金来源于合法自筹资金，不存在侵占上市公司

利益的情形。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后，迪诺投资应向本企业返还保证金及孳息归属

于本企业所有，不涉及上市公司，不存在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迪诺投资的书面回复 



“（1）关于蓝海投控向我公司所支付 1 亿元保证金的处理，我公司正在与蓝

海投控协商解决方式。 

（2）上述保证金的归属不涉及上市公司，不存在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蓝海投控与迪诺投资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后该

1 亿元保证金的处理暂未达成一致意见。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过程及结论 

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1、蓝海投控、迪诺投资于 2019 年 5 月 12 日签署的

《合作协议》，及迪诺投资收取保证金的银行回单；2、蓝海投控、迪诺投资就

上市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后保证金归属，是否存在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问题的征询函的书面回复。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蓝海投控与迪诺投资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

后保证金的处理暂未达成一致意见，但保证金问题不涉及上市公司，不存在侵占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东

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之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 日 

 

 


